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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臺中刑務所官舍區浴場 

第五章 臺中刑務所官舍浴場建築研究與調查 

第一節    建築研究與分析 

臺灣公共浴場的出現，係由日治時期日人領臺後，鑑於臺灣人對於個人身體清潔與衛生觀念的不

足而引進。因此，臺灣公共浴場的出現受到日本本土非常多的影響，亦隨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漸漸

從市街中退場，僅具有特殊療效的溫泉浴場，少數得以保留或面臨轉型。直至生活條件轉好的這個時

代，以各種型態在溫泉名勝地，早已不具有日治時期為了改善人民衛生清潔而設置的意義，僅剩下休

憩娛樂養生的性質。故探究臺灣公共浴場與本案臺中刑務所官舍區浴場的建築特色之前，需先瞭解日

本公共浴場的歷史脈絡及建築特色。 

而多人共浴的洗浴文化，在日本有溫泉浴場121、錢湯（需付費公共浴場），以及，由事業單位為

員工福利提供設置的澡堂、風呂場等（僅供員工使用，不需付費）。儘管溫泉公共浴場亦屬多人共浴

的浴場，但溫泉具有特殊療效，也非為了個人衛生清潔身體為主要目的，後兩者提供的熱水為一般加

熱後的水，不具特殊療效，作用在於身體洗淨之衛生觀念而出現，且在建築的型態與空間配置設計上

係成一脈，故以下僅探討公共浴場的發展脈絡。 

一、 日治時期臺灣公營事業單位公共浴場建築之特色分析 

（一）日本公共浴場源流與建築特色 

日本公共浴場的發展，與佛教傳入有關，祀奉佛教的寺廟內設有名為「浴室」的洗浴場所，供僧

侶們洗浴，中間設有風呂場，風呂場前設有脫衣場，後來才以柴火加熱的釜鍋之型態出現，浴室最多

可有十數人同時入浴，其中最為著名的便是保存至今

的東大寺大湯屋122。而將洗浴推廣至庶民間，則始於

奈良時代篤信佛教的聖武天皇皇后光明皇后，於奈良

般若寺下的長屋，親自幫癩病患者洗浴。這樣的奉獻

影響到鐮倉時代的僧侶們建造十八間長、寬兩間的長

屋，提供貧窮的民眾洗澡123。可說日本免費的澡堂與

多人共浴的文化始於佛教的引進。【圖 5-1- 1】為東大

寺大湯屋平面圖，中間圓形處為泡澡的大釜鍋，前有

更衣空間。已具有公共浴場的空間配置原型。 

最早有文獻記載的具有商業目的之公共浴場（錢

                                                      
121 懂得利用特殊療效的溫泉來洗澡，始於平安時代。鐮倉時代開始逐漸被開發利用，直至江戶時代以前都是貴族武士與文

人雅士獨有。江戶時代以後才廣為大眾所知。 
122 建於奈良時代，1180（治承 4）年因平家之亂燒毀，1197（建久 8）年再建。現今所見的大湯屋為鐮倉時代 1239（延應

元）年再建造，經過歷次修繕。現為國指定重要文化財。《古建築巡礼》 
123 伊東忠太，〈東西諸國浴場的今昔〉，1937，《伊東忠太建築文獻 論叢、隨想、漫筆》，頁 622。 

【圖 5-1- 1】東大寺大湯屋平面圖。（資料來源：《國

寶建造物東大寺大湯屋・法華堂北門修理工事報

告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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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出現於室町時代末期，到了江戶時代才開始風靡盛行。1581（天正 9）年，由一名叫做伊勢與市

的人在錢瓶橋附近開了「錢湯」，需付費永樂錢一文才可入浴。從此之後，需付費的「錢湯」急速增

長124。錢湯除提供洗浴場所外，另有其他服務，例如洗浴完，可至二樓的休息場所飲酒、飲茶、下棋

等，加上收費低廉，儼然成為一般居民社交、娛樂的公共場所。 

一開始的錢湯為傳統柘榴口形式（石榴之意），特色是浴池較淺、水量不多，為避免熱氣逸散，

入口低矮，因此浴槽空間內熱氣瀰漫、光線昏暗，如【圖 5-1- 2】，在外洗滌完身體後，彎著腰陸續進

入浴池內。加上當時自來水不發達，導致有些業者仰仗柘榴形式不易察覺池水乾淨與否而減少更替次

數，造成衛生與風紀上的問題。1877（明治 10）年，神田區連町鶴澤左衛門設計「改良式浴場（風呂）」，

將浴槽高度降低到木地板間以增加熱水容量，沖洗身體處的天花板加高、設置高窗增加蒸汽的逸散，

明亮乾淨且空氣流暢的浴場空間擺脫柘榴式的缺點，【圖 5-1- 3】。1884（明治 17）年，日本政府明令

禁止柘榴式浴場，亦使「改良式浴場」成為公共浴場的主流。 

「改良式浴場」剛出現的當時，浴室的地板、長方形浴槽、清洗水池等仍以木造為主，磁磚鋪面

的出現與普及在 1921（大正 10）年之後，包括連地板、浴槽、浴室的內牆裝修等皆鋪設詞磁磚，磁

磚鋪面的出現，也使浴槽不再侷限於長方形，而出現圓形等其他各式的形狀，亦是現今日本常見的近

代或現代所興建的錢湯之設計準則。同時，原來都是男女混浴的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以來，許多外國

邦使來到日本浴場對其男女混浴感到野蠻且未開化，因此，在 1879（明治 12）年東京府頒訂〈湯屋

取締規則〉與 1886（明治 19）年京都府〈湯屋營業取締規則〉除了在建築設計、選址等規範外，明

列了禁止男女混浴的項目125。 

 
【圖 5-1- 2】日本下田柘榴是公眾浴場圖可見男女混浴，以

及排隊彎著身進入浴池的景象。（引用自：《ペルリ提督日

本遠征記》，1856，日本國立國會圖書館藏） 

【圖 5-1- 3】改良式浴場特色，開高窗、男女間相

隔等（資料來源：

http://www.nasluck.co.jp/useful/bath/history/ 
2013.12.28） 

事業單位職工的公共浴場與錢湯的浴場設計息息相關，主要只有提供洗浴的清潔衛生功能，讓職

工們能夠有放鬆洗浴場所，故沒有錢湯的許多服務性設施。一個供給多人洗浴的公共場所，所需具備

的空間配置，包括脫衣場（板之間）、櫃子（脫衣箱）、浴室（浴場）、鍋爐場、土間等；家具與設備

                                                      
124 伊東忠太，〈東西諸國浴場的今昔〉，1937，《伊東忠太建築文獻 論叢、隨想、漫筆》，龍吟社，頁 622-623。 
125 大場修，1986，《風呂のはなし》，鹿島出版社，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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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浴槽、鍋爐、水龍頭、鏡子、脫衣箱、鞋櫃等。通常為乾濕分離－脫衣場與浴室分開的形式，脫

衣場的地板鋪設有木板126或榻榻米兩種型態。【圖 5-1- 4】、【圖 5-1- 5】是《工場寄住宿》一書中，說

明近代化產業工場為職工設置浴場的基本設計原則，可同時容納多人公共浴場建議配置，空間序列：

出入口→脫衣場（更衣場）→浴室（附屬空間鍋爐場則設置於浴室的一側）。職工從出入口進出後，

先在土間（泥土或水泥地）將鞋子脫下放置於鞋櫃內（下靴箱），才能進入脫衣場脫衣服。進入浴室，

必須先以一旁的水龍頭或小水槽取水將身體洗淨後，才能夠踏入浴池內泡澡。 

 
【圖 5-1- 4】工場公共浴場設計配置參考圖。（引用自：《工場寄住宿》，

1944，東洋書館） 
【圖 5-1- 5】工場公共浴場設

計配置參考圖。（引用自：《工

場寄住宿》，1944，東洋書館）

【圖 5-1- 6】1927 年建的京都「錦湯」，進入後於

土間脫鞋子，進入脫衣場更衣後，右為放置衣服

的櫃子。錢湯的休息空間多有一些付費的休閒設

施。 

【圖 5-1- 7】錢湯浴場內設有水龍頭、鏡子、大浴池

等，有的錢湯還有不同種類型的浴池。（引用自

http://www.voicer.me/archives/8042 2013.12.30） 

【圖 5-1- 6】1927 年設置的錢湯，從入口玄關到更衣場再到後方的浴場，遵循著事業單位規劃浴

場之【圖 5-1- 5】配置原則，亦有開高窗的「改良式風呂」特徵。在浴場內部的部分，自磁磚出現後，

成為浴場空間的地板、內牆表面、浴槽的鋪面主要材料，如【圖 5-1- 7】是現代的錢湯，除了鋪設磁

磚之外，包括開窗、浴池型態等，沿用著「改良式風呂」的特色至今。 

                                                      
126 所謂的板之間便是鋪設木地板的脫衣場之空間名稱。 

小水槽 
（身體洗淨用） 

小水槽 
（身體洗淨用）

浴池 

更衣場 
座位 

浴室 

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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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治時期臺灣公共浴場設置之發展與建築特色127 

臺灣的傳統農業社會裡，沒有在浴室裡洗澡的觀念，全身洗浴「淨身」具有宗教意義，僅在特定

的節氣（日），才進行全身沐浴，如端午節中午以菖蒲、艾草等具有避邪強身之藥草加水煮沸後洗滌

身體。重視身體清潔洗浴文化的日本領臺後，對於臺灣人（漢人）生活的環境骯髒、身體不清潔，頒

佈一系列的公共衛生法令，進行衛生設施改善，如衛生下水道系統鋪設等。並且於 1912（昭和 45）

年以臺北州的公共衛生費一萬五千圓於金山設置第一個溫泉公共浴場，從此開始利用各地溫泉，興建

溫泉公共浴場128，然而因具有療效的溫泉公共浴場收費不貲，並未達到拓及臺灣一般市井小民，反倒

只有日本人前往消費，或成為臺人上流階層新興的休閒型態129。 

此後，1920（大正 9）年臺灣總督府地方制度改革將公共浴場移轉由州市街庄等地方單位經營。

1921（大正 10）年擬定〈社會事業計畫綱要〉，社會事業類別又分別有社會行政、聯絡研究、救護事

業及經濟保護事業等，其中「經濟保護事業」內便有公共浴場這個項目130，明訂出公共浴場事業需遵

守的相關規定131： 

1. 有鑑於臺灣衛生狀況於風俗習慣，在無浴場設備地方，開設公共浴場。 

2. 公共浴場可由公共團體或公益團體經營。 

3. 公共浴場可設置一般娛樂慰安之簡單設備。 

4. 公共浴場宜設置於公營市場附近。 

5. 萬不得已，始准收取小額之浴費。 

納入社會事業之後，公共浴場的設置漸漸普及，遵循著 1899 年頒佈的〈湯屋取締規則〉132於市

街中興建公共浴場。儘管有部分浴場是由日本人經營，然而從未有洗浴習慣的臺灣業者與工匠，在建

造浴場建築仍有不甚安全、空間設計與設備不便使用，甚至時不時有失火的情況發生等，故桑原清起
133在《社會事業の友》中撰寫〈本邦公共浴場起源與實際經營〉一文，從敷地選擇、設備、建築設計、

水道與汲水、鍋爐設備、煙囪、浴槽、燃料，甚至是經營層面的經營方式、從業員的訓練與選擇等諸

多層面詳細的說明。 

在建築部分，如【圖 5-1- 8】所示，在進入入口前，設有洗足設備，這是針對臺灣人浴客設計。1
分成男女兩個出入口，脫衣場的對外窗裝設毛玻璃，在脫衣場中可擺設桌子、數張椅子、報紙雜誌架、

時鐘、溫度計、體重計、身高計、電扇，以及其他適當的公共告示牌，地板至天花板高度至少有四米

                                                      
127 已有日人將浴場文化引進臺灣以來的發展歷程，在文化上的衝突、磨合的歷史性研究，請參考《日治時期臺灣洗浴文化

之研究（1895-1945）》，國立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論文。本文僅重點式的概述臺灣浴場建築的演進。 
128 杵淵義房，1940，《臺灣社會事業史》，德友會，頁 1189。 
129 李佩玲，2008，《日治時期臺灣洗浴文化之研究（1895-1945）》，國立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7-48。 
130 「經濟保護事業」項目有：職業介紹、授產、住宅供給、宿泊保護、公共浴場、公設質舖、小資融通與低利資金融通。

杵淵義房，1940，《臺灣社會事業史》。 
131 杵淵義房，1940，《臺灣社會事業史》，德友會，頁 1133。 
132 〈湯屋取締規則〉中與浴場建築設計相關部分，包括浴場不得讓人從外面看到、男女生有不同的出入口、脫衣室、浴室

（場）、等需要有適當採光換氣的設備，脫衣室的面積十坪以上、天花板高度至少三米三以上，浴室面積十四坪以上、天花

板高度三米九以上，浴室牆壁從地面往上一米二的高度需要以防水材料作為壁面構造，浴室地板以防水材料夠族，並且設

有排水設備，煙囪高度等浴場建築規範。 
133 1928～1931 年任職於臺中洲內務部教育課社會事業主事。臺灣總督府編纂，1931，《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錄》，

臺灣時報，頁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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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上；脫衣場與浴場間建議設置廁所以保持公共浴場的清潔衛生。浴場空間鋪設磁磚、天花板高度

至少有五米四以上較為理想的，天花板設計需考量到蒸汽凝結水滴落下的影響，鍋爐場則設置在浴場

之後134。與〈湯屋取締規則〉中的建築規範相較而言，桑原起清的建築建議較為嚴苛，然而，至少作

為浴場設計者一個參考準則。 

【圖 5-1- 8】桑原清起臺灣公共浴場設計配置建議參考圖。（資料來源：桑原清起，《社會事業の友》，臺灣社會事

業協會）水龍頭,加熱鍋爐 

臺中刑務所官舍區職員共同浴場屬於公營事業單位設置給職員的福利設施，與一般市街庄經營之

付費公共浴場不甚相同。臺灣許多公營事業單位多會在職員的宿舍區配置公共浴場供給職員及其眷屬

使用。例如：糖廠、酒場、礦場、鐵道工場等宿舍區，也因是附屬於員工福利的一部份，在宿舍區內

設置的公共浴場不會在入口處設置櫃臺收費，配置的設計原則也近似於【圖 5-1- 8】，如專賣局松山煙

草工場傭人宿舍135【圖 5-1- 9】，其平面配置設計與本案官舍區浴場非常相同。 

  
【圖 5-1- 9】專賣局松山煙草工場傭員共同浴場圖（總 【圖 5-1- 10】松山煙草工場傭員浴場之平面圖，配置

                                                      
134 桑原清起，〈本邦公共浴場起源與實際經營〉，《社會事業の友》，臺灣社會事業協會，頁 32-33。 

135 職等最低之職員，通常安排之職員宿舍無配置浴室，故會設置共同浴室供職員使用。本案共同浴場應屬此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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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府公文類纂，00101497000079002001M，1940） 與桑原起清的配置建議、及本案配置極為相似。（總督

府公文類纂，00101497000079002001M，1940） 

 
公營事業的職員共同浴場設置設計也會依照使用人數、

性別為考量，例如：臺北鐵道工場，在工場內設置的澡堂僅

設置給男性使用，容納人數同時間約三、四百人，因此有兩

個泡澡的大浴槽【圖 5-1- 11】；而其職員宿舍區亦設有公共浴

場，此浴場便設置有男女兩間，主要給職員與其眷屬使用136。 

這種公營事業單位所提供的共同浴場，設計依照其使用

人數、規模不大，設計方面也不會標新立異，而是遵從日本

人的洗浴習慣來設置。在臺灣總督府社會事業推廣下市街庄

經營的收費公共浴場（也可稱為錢湯），與公營事業設置的共同浴場相比，規模較大，且多半有不同

的設計風格，如臺中公共浴場【圖 5-1- 12】、北港溫泉浴場【圖 5-1- 13】 

 
【圖 5-1- 12】臺中公共浴場（來源：《臺中市案內》，

1935，頁 1） 
【圖 5-1- 13】北港溫泉浴場。（來源：北港街，《北港

街要覽》，1932） 

二、 臺中刑務所官舍浴場的創建及修改建 

（一）創建時間的考證 

浴場的建物現況調查並未發現棟札等可直接證明創建年代的證據。因此，浴場的建造年代目前僅

能藉由各時期的臺中市區圖面來判斷與推估，為 1910（明治 43）年臺中市街圖【圖 5-1- 14】臺中監

獄的部分，臺中監獄旁已經有建物存在，在現今浴場的位置亦有建物存在，但建物形狀相去甚遠，而

典獄官官舍位置的敷地仍為空地； 1916（大正 5）年的臺中市街圖【圖 5-1- 15】中，1915 年建造之

典獄官官舍已出現於圖面中，浴場位置亦有建物存在，是一棟長方形建築，大小接近現在面積，不過

形狀完全不同，1921 年的地圖【圖 5-1- 16】仍是如此，但到了 1923（大正 12）年臺中市區改正圖【圖

5-1- 17】中，浴場建物位置的建物形狀，與 1941（昭和 16）年所存留的浴場圖相同（見下文討論），

但與現在的浴場建物形狀仍不盡相同。此時包括周邊的官舍皆已完成。 
由這些老地圖推測，臺中刑務所宿舍浴場的創建年代，有兩種可能性，第一是與典獄官官舍同時

                                                      
136 游惠婷，2012，《臺北鐵道檢修產業之技工職場生活史》，頁 68-69，中原大學建築系碩士論文。 

【圖 5-1- 11】1935 年臺北鐵道工場工場內

浴場。（來源：臺北機廠技術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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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這個時期周圍宿舍已達一定量，職工們便有公共浴場的需求，故有興建必要，但與現存建築不

同；第二種可能則是創建於 1921（大正 10）年至 1923 年之間，所造建築是屬現況的前期建物。 

【圖 5-1- 14】1910（明治 43）年臺中監獄配置圖。（底圖來源：黃武達，《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

圖集》） 

【圖 5-1- 15】1916（大正 5）年臺中監獄配置圖，這時的浴場位置，雖有建物。而官舍配置與 1921
年的宿舍配置情形相近。（底圖來源：黃武達，《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 

【圖 5-1- 16】1921（大正 10）年臺中市區改正計

畫圖，浴場周邊配置與上圖同。（底圖來源：總督

府公文類纂 07208 冊，文件 001，〈官租有地無償

使用許可ノ件（臺中州）〉圖掃描號

000072080019002002M） 

【圖 5-1- 17】1923（大正 12）年臺中市區改正圖，

這時的浴場屬現況的前期建物。（底圖來源：總督

府公文類纂 07208 冊，文件 001，〈官租有地無償

使用許可ノ件（臺中州）〉圖掃描號

000072080019002003M） 

現官舍浴場位置 
（形狀不同） 

浴場位置 

典獄官官舍敷地 

典獄官官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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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41（昭和 16）年存留的浴場圖分析 

目前收藏於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理局之

1941 年（昭和 16）年《國有財產台帳附屬土地建

物圖面-臺灣總督府特別會計所屬公用財產-保管

官廳臺中刑務所》137中，可見職員共同浴場平面

圖【圖 5-1- 19】，其形式與上述老地圖相同，該

圖右上標示「第六拾八號雜屋 木造平家洋小屋切

妻臺灣瓦葺 建坪貳拾四坪七四」，可知這時的浴

場亦使用洋式木屋架、切妻造，但屋頂使用的是

臺灣瓦，其面積較現存者小。 

圖中標示尺寸以「間」為單位【圖 5-1- 20】，

一間是六尺，一尺以 30cm 計，則約 180 cm，男

女入口（踏込）分列東側，與今日所見截然不同，

大小 120×180cm（4×6 尺），為三合土（床叩キ，含花岡岩粉末、土、石灰等）的土間，經過二個踏階

進入各為 270×450cm（9×15 尺）的男女脫衣場，地面是木板舖面（床板張リ）；向下踏過一道階梯再

進入 450cm（15 尺）見方的浴場，兩者之間似乎未設門，地坪為具防水功能的混凝土（床コンクリー

ト叩キ），沿著外牆有 L 形的線條可能是休息的座椅或置物之類的設施，由圖面比例來看浴槽約 264×

210cm（8.8×7 尺），臨外的兩面有 L 形踏階。緊臨浴槽後方有磚造厚牆 228cm（7 尺 6 寸）見方的鍋

爐室，旁側則為 264×228cm（8.8×7.6 尺）的庫房（物置）空間，依據前文所述之日治時期公共浴場基

本配置，這裡應具有儲備燃料的蓄炭場功能。 

                                                      
137 檔案管理局，檔號 A311080000F/0030/071103/1，臺灣臺中監獄土地建物圖面，檔案產生日期 19411/1~12/31。 

【圖 5-1- 18】1926（大正 15）年臺中刑務所配置圖，除原有官舍、典獄官官舍外，其他宿舍亦已興

建。（底圖來源：黃武達，《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 

【圖 5-1- 19】檔案管理局收存的 1941 年臺中刑務所職

員共同浴場平面圖 

演武場 

現官舍浴場位置 
（建物形狀相同） 

典
獄
官
官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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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20】1941 年臺中刑務所職員共同浴場平面圖，圖面的北方在右側（檔案管理局，檔號

A311080000F/0030/071103/1） 

將上圖依尺寸套入現況復原圖中【圖 5-1- 21】，可知浴場曾有一次大規模的修改建，原浴場、脫

衣場及鍋爐室的配置雖與現在一樣都是東西排列配置，但前兩者面積都擴充了，浴場向東擴大三尺

寬，脫衣場東移並擴大三尺，男女入口改至南北向、向外突出，及增建便所；從屋架平面圖【圖 5-1- 
22】可清楚看出原建物之大小，由此亦顯出室內隔間與木屋架未對齊的原因。鍋爐室的變異較大，寬

庫房，土間，三合土地坪

鍋爐室

浴場，混凝土地坪 

脫衣場，木板地坪 

入口，土間，三合土地坪

N 

小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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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雖然接近，但長度及位置不同，推測可能因燃料改變或設備更新，而重建之。 

 

（三）日治時期浴場的修改建 

1941（昭和 16）年的圖中標示浴場屋頂採用臺灣瓦葺，指閩南紅瓦，但 1943（昭和 18）年《臺

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中〈臺中刑務所巡閱〉一文中描述，「共同浴場的屋頂為亞鉛鍍金鐵板葺，最近

受到颱風的摧毀導致屋頂全壞，為了職工的福利著想，有必要盡快的進行改築修繕
138

」，可知從

1941~1943 年之間屋頂已由臺灣瓦變更成亞鉛板瓦；此次颱風影響後，屋面又改鋪設佐野商會（1928
年設立）生產之精巧瓦，浴場後方的幾棟木造宿舍亦採用同型的精巧瓦，跟典獄官官舍與周邊部分日

式宿舍水泥瓦形式不同，可能都是這次一同修繕的結果。 

至於現況所見之擴建完成於何時？目前尚未有直接資料佐證，不過從其構造材料、裝飾細節來

看，應仍是日治時期所為，也或者是在 1943（昭和 18）年這次颱風後，除了屋頂亦進行了擴建工程。

不論如何現況成形於 1941~1945 年間，是無庸置疑的，浴場地坪、浴槽由三合土改變為磁磚，推測亦

是此次工程的內容之一。 

三、 臺中刑務所官舍浴場建築特色 

因為 1941（昭和 16）年的原貌只知平面形式，無法得知外觀，故以下建築特色的討論以現況為

主。 

（一）平面配置 

浴場室內配置採標準的浴場配置型態分成男女浴場，設置有更衣場、浴場、鍋爐場等空間，符合

                                                      
138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臺中刑務所巡閱〉，《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冊號 11151 文號 5，1943 年 1 月 1 日。 

【圖 5-1- 21】粗紅線為共同浴場前身平面，底圖為現況

復原圖，可見兩者關係 
【圖 5-1- 22】底圖為現況屋架平面圖，保留了舊有空間

配置的痕跡 

原
脫
衣
場 

原
浴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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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改良式」公共浴場的基本要求，採乾濕分離，及出入口→脫衣場→浴室（附屬鍋爐場）之標準

空間序列【圖 5-1- 23】。總面積約 30.8 坪，現況以保留原貌較多的女性使用空間推測，入口踏込為約

一坪，即一間見方，較戶外抬高約一階，為土間地坪，可通往便所，這裡應放置有鞋櫃，然後是面積

四坪半、架床式的脫衣場，經訪談得知地面舖設木板與 1941（昭和 16）年的前期相同，依據使用功

能推測有置衣箱或櫃臨南北兩側的牆面放置，東面開窗；與浴場間有一寬 170、高 206cm 的開口，按

現場痕跡來看並無設置門扇的痕跡，且此高度較一般日式空間開口高出甚多，1941 年平面圖中兩空間

亦未設門，故推測採開放設計以維空氣的流通。 

浴場較脫衣場低了約 25cm，空間大小七坪半，地面具有明顯向西漸低的洩水坡度以利排水，入

口左右分別設置有小浴槽及洗臉台，與大浴槽、地坪及台度均舖設磁磚，南北及西面開窗，浴槽依痕

跡判斷進入後有兩階，與 1941 年圖的一階不同，可能池體較原設計深了一些。屋後的鍋爐室約 3.8
坪，地面保存一些排水設備的痕跡。建築外圍設犬走及排水明溝，左前方具向外排出的水溝。 

 

【圖 5-1- 23】臺中刑務所官舍浴場平面推測復原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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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24】入口及側邊的便所外觀。 【圖 5-1- 25】脫衣場為架床式構造。 

【圖 5-1- 26】地面垂直向的磚牆應為前期所遺留的外

牆牆基。 
【圖 5-1- 27】脫衣場與浴場間未設有門扇。 

【圖 5-1- 28】浴場空間。 【圖 5-1- 29】左側木屋架為前期浴場與脫衣場間的分

隔位置，與現在中間所見橫樑（現況的隔間線）不同。

（二）建築形式 

浴場建築的外觀通常無一定是和式或洋式的建築風格規範，但錢湯與溫泉浴場為了吸引更多的客

人來消費，在建築外觀上經常是標新立異，特別是明治維新以後，受到西洋建築的引進，連浴場的建

築外觀也開始出現洋式近代化建築的設計風格，如日本京都市的新地湯【圖 5-1- 30】、白川溫泉【圖

5-1- 31】，甚至是事業單位的公共浴場，如臺灣的臺北機廠員工浴場【圖 5-1- 32】、臺北刑務所官舍區

員工浴場【圖 5-1- 33】等。儘管外觀是洋式風格，但浴場內部配置與室內裝修通常遵循著原來的浴場

設計方式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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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30】1931（昭和 6）年始業的京都市新地湯

（引用自：http://www.kyo1010.com/shinchi-yu/ 
102.12.31） 

【圖 5-1- 31】1927（昭和 2）年始業的白川溫泉

（引用自：

http://mer3053chen.blog124.fc2.com/blog-entry-1
044.html 102.12.31） 

  
【圖 5-1- 32】1935（昭和 10）年建造的臺北機廠員工

浴場，現代化洋式風格的浴場建築外觀。（資料來源：

臺北機廠技術組） 

【圖 5-1- 33】1933（昭和 8）年建造的臺北刑務

所官舍區浴場，紅磚造的浴場建築。 

官舍區浴場建築形式受其特殊功能影響，為了達到功能性，建物比例較為高敞，大面又多層的開

窗除了採光，上端的百頁窗具有良好的排放熱氣的作用，並設有太子樓加強此功能，浴場地坪至天花

板高度約 400cm、脫衣場 335cm，雖未達到前文所述桑原清起〈本邦公共浴場起源與實際經營〉文中

的嚴格標準，但比一般日人建築已高出甚多，基本上亦符合「改良式浴場」採光通風的原則。 

建築外觀為洋式風格的木造建築，浴場空間外的立面牆體下段磚牆外牆為水泥粉刷高度達 120CM
以上，中段採洋式「英國下見板張」雨淋板、大面積開窗及設置百葉窗，上段則是以灰泥外露並做裝

飾；而更衣場的外觀亦採洋式立面，洋式雨淋板與水泥粉刷的基礎，但配合使用習慣呈現和式空間的

氛圍，採用軸組結構、壁體工法亦為日式的小舞竹的真壁。浴場空間基於功能性雖未採用軸組工法，

但除山尖處用木摺板，其餘牆面亦為日式真壁，雖以磁磚貼面，但室內裝修亦偏向和式風格。故整體

可以說屬「和洋折衷」，亦或稱「外洋內和」的建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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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34】臺中刑務所官舍浴場洋式立面外觀。 【圖 5-1- 35】浴場洋式風格的拉毛灰泥施作。 

【圖 5-1- 36】浴室空間高約 400cm，與脫衣場間的漏

窗具和式裝飾風味。 
【圖 5-1- 37】浴室空間的天花板設計便於水蒸氣凝結

落下的形式，大面開窗便於採光與通風。 

【圖 5-1- 38】脫衣場的真壁隔間牆。 【圖 5-1- 39】浴場山牆的木摺板壁。 

 

四、 浴場使用變遷 

（一）日治時期的浴場使用變遷 

臺中刑務所官舍區公共浴場的設置目的，便為提供居住在單身宿舍（宿舍內無浴室），或者是從

臺中刑務所下班後的職員們洗澡的場所。當時的浴場便分成男女兩間浴室，出入口分開，女士由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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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武場側的北側道路進出，而男士則是從南側道路進出，配置如【圖 5-1- 23】所示。根據曾於 1945
（昭和 20）年開始任職於臺中刑務所看守一職的劉秋冬先生口述表示，不確定實際上浴場的開放時

間，但是記得只要他下班晚上去浴場時都可以使用，推測浴場開放時間至少含概職工們下班後時段。

除此之外，從入口進入更衣場後，有很多個櫃子，櫃子可擺放衣物等，脫去衣服後方可進入浴室洗澡
139。實際上的家具擺設，如櫃子、是否有桌椅等，因為時間久遠劉老先生已不復記憶。 

（二）戰後的使用變遷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中刑務所，包括宿舍區的接管。當時的日人撤離後，空出了許多宿舍，重

新安排原有的住宿者、與新進住宿者外，連浴場都轉為宿舍之用。經訪談老職員得知一位王塗，曾長

時間居住於此，再透過全國戶政系統的查詢得知，1920（大正 9）年出生的王塗是台南市人，於 1958
（民國 47）年 7 月 5 日至 1987 年 8 月 20 日過世前均設籍於此，當時他任職臺中地方法院看守所管理

員，居住位置在浴場北側的女士使用空間內，由其個人戶籍資料亦可知地址變遷如下： 

1958 年 9 月 19 日以前－臺中市西區利民里 11 鄰林森路 17 號 

1958 年 9 月 19 日以後－臺中市西區利民里 11 鄰監視巷 8 號 

1960 年 7 月 1 日整編－臺中市自由路一段 89 巷 32 號 

目前公共浴場登記的門牌號碼為自由路一段 89 巷 28、30、32 號，30 餘坪的建物及庭院戰後分由

三戶人家居住。現場調查所發現的狀況【圖 5-1- 40】所示，除了原來的職員及眷屬進出的出入口外，

在浴室的男女隔間牆被打通設置一道門，而男浴室於南側與西側各開一道門，女浴室則加開一道西側

的門，改建女浴室旁的鍋爐室為衛浴空間；增建物部分，則有女浴場的入口外增建一廚房，男浴場側

則增建有廚房與衛浴空間等以上諸多增改建的部分。因為門牌號碼有三戶，加上建物的衛浴及廚房空

間有兩組，推測同時有一戶以上的職員眷屬居住，但似乎空間大小的分配並不平均，可能與居住者的

職位有關，也或者在部分住戶搬遷後，存留的住戶有擅加擴充使用範圍的情形。 

                                                      
139 前臺中監獄課員劉秋冬先生口述，2013 年 12 月 11 日，自宅訪問。劉秋冬，1925（大正 14）年生，1945（昭和 20）年

畢業於警察官與司獄官練習所學校，同年畢業後進入臺中刑務所擔任看守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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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40】臺中刑務所官舍區公共浴場，戰後以來改為宿舍使用增改建說明圖。 

 


